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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平原县对新增建设
用地的需求日益增长，但在国家宏观调控、收紧地根

的政策下，每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不足２０ｈｍ２的情
况已成为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迫切要

求解决用地难问题。在建设用地紧张的同时，平原

县又存在农村建设用地闲置和浪费问题，对其进行

整理（复垦）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１　开展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工作的尝试

停用实心黏土砖、关停砖瓦窑厂、鼓励使用免烧

砖是国家多年推行的政策。通过调查，平原县前曹

镇吴家庙村砖厂、前曹镇沙庄村砖厂２个砖瓦窑厂
均已经停产，土地闲置浪费、残砖断瓦遍地、地势凸

凹不平，多年来群众意见很大，要求加以利用。对

此，平原县委、县政府对上述砖瓦厂设立项目区进行

复垦。

前曹镇吴家庙村砖厂，面积为１６．４７ｈｍ２；前曹
镇沙庄村砖厂，面积为６．４１ｈｍ２；这２个砖厂总建设
规模为２２．８８ｈｍ２。从２００８年５月动工，到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竣工，总投资１４１．１６万元。这２个废弃闲置
的砖瓦窑厂虽然地势低洼不平，但光热资源充足，

土层深厚，适宜多种作物生长。通过平整土地，因地

制宜地改良土壤条件，培肥地力，完善水利设施，提

高农业生产条件等科学合理的土地复垦措施，可以

复垦成农用地 ２２．８８ｈｍ２，预计新增耕地 １８．２２
ｈｍ２，新增耕地率为７９．６０％。可对复垦后的耕地进
行沟、渠、路、林配套建设，提高新增耕地质量，改善

田块小环境。

为确保土地复垦的顺利实施，平原县委、县政府

成立“平原县建设用地复垦项目办公室”，明确分

工、责任到人，高标准、严要求、全方位搞好组织协调

和服务工作，保证土地复垦的顺利实施。在规划阶

段，坚持土地复垦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土地开发

整理专项规划基础上进行规划，并且纳入了待批的

德州市建设用地规划，以县、乡两级土地总体规划为

依据，与农业、水利、环保、交通等部门规划相协调。

优化项目区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高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考虑项目区土地复垦的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３个效益的有机
统一，促进项目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从项目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

土地最佳利用方向、目标和工程规模。

为了使项目少走弯路，节省投资，使土地复垦建

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首先通过与当地农户进

行交流，获得有关信息：这２个砖厂的土地为各行政
村所有，权属清楚，界线分明，无任何纠纷；其次和其

所在乡（镇）、村两级领导就当地群众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最后在方案初稿形成后，召开由土地、水利、

农业、林业等有关部门的技术人员以及专家和群众

代表参加的论证会，对方案进行充分讨论。在充分

听取县、乡两级政府及国土、水利、农业、财政、建设

等相关部门的建议和广泛征求项目区农民群众意见

的基础上，确定了资金筹集方案、拆迁安置方案、土

地调整方案。土地复垦资金主要来源是县政府财政

拨款。复垦前，每一个地块都经征求所有权者和使

用权者同意，根据征地地面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

（鲁价费发２００６］２６９号）规定，确定拆迁补偿标准
为２３０元／ｍ２，拆迁废料（砖瓦、门窗等）归拆迁人所
有，拆迁人负责处理建筑垃圾，人员自主择业；土地

在复垦前，对２砖厂涉及各村土地勘测定界，登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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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复垦后不再进行土地权属调整，可以直接进行规

划和设计。工程完工后，由各村组织经营，用于农业

规模化、高品化生产和产业经营，发展高效农业。

复垦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到全县众多相关部

门及项目所在镇、村人员的组织和配合协调问题，因

此，必须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法人县国土资

源局对项目策划、规划设计、实施全过程负责，直到

最终验收。为防止暗箱操作，保证工程质量，由县国

土局对工程内容逐一分解，进行招标公告，然后根据

《招标投标法》向社会公开招、投标，公开、公正、合

理地选择施工单位。县国土资源局还委托具备相应

资质的监理单位，对项目工程进行全程监理。县国

土资源局作为项目实施单位，按照《合同法》等有关

规定，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签订施工、监理合同，明

确相互各方的权责利，合同由专人管理，签发工程承

建合同和设备购置合同必须由项目法人签章；合同

纠纷调处按《合同法》规定程序进行。

２　复垦工作后的效益分析

（１）经济效益。复垦项目完成，土地达到正常
生产能力后，可增加有效耕地面积１８．２２ｈｍ２，项目
区的耕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按平均

每公顷纯收入１００００元计算，年产效益１８．２２万元，
５年内可收回全部投资。通过置换将原来废弃、低
效利用的建设用地置换为集约高效的城镇工矿建设

用地，据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资料综合分析，每公顷新增
建设用地每年可增加国民生产总值５４３．２６万元、地
方财政收入１２．３２万元。以使用置换指标 １８．２２
ｈｍ２计算，年递增国民生产总值９９１１．９４万元、地方
财政收入２２４．７８万元。

（２）社会效益。通过该项目区的建设，一是提
高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二是缓解了土地供需矛盾；

三是扩大了剩余劳动力就业，促进社会稳定。

（３）生态效益。提高耕地质量，通过土地复垦

将形成较完善的田间道路系统和农田灌排系统，使

之成为田成方、渠成网、路通畅、林成行的高标准农

田，便于合理灌排和机械化操作，改造废弃建设用

地，改良土壤肥力，提高耕地质量。项目区土地复垦

与农田水利建设、生态环境工程有机结合，通过土地

复垦，优化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可涵养水源，保持水

土，防止土地退化，防止土壤污染，洪涝灾害发生频

率降低到最低限度，减少干旱发生，提高土地产出

率。项目投产后，能恢复项目区内表土层肥力，生物

多样性变化特征更加突出，同时能增加生态功能，使

土地侵蚀动力减至较低程度，净化空气、美化环境，

创造一个优良的生态环境。

３　复垦工作的必要性和意义

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复

垦的砖瓦窑厂普遍存在残砖断瓦遍地、地势凸凹不

平、闲置地多等问题。复垦完成后，能够将闲置土地

充分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改善土地利用方式，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对于项目区内低湿涝洼地挖深成水塘，用于养殖水

生动物或种植水生植物，弃土筑成台田发展种植业，

形成田塘相间的立体生态系统。复垦后的土地无偿

交给当地农民耕种后，将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

他们的生活。

总之，复垦项目区要选择土地条件好、资源丰

富、复垦潜力大，土地权属清晰、操作难度小，经济、

社会、生态效益显著，群众积极性高、社会参与认识

性强的地区。但复垦项目建设完成后，也并不是一

劳永逸，还应加大土壤改良工程的投入和力度，增加

灌溉设施的投资，尽量采用喷灌、滴灌等先进节水灌

溉方式，以节约用水，减少地下水资源的开采，并降

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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